刊登单位声明书

舟山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：
我单位（全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兹委托           （姓名）（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   ）到贵单位办理《舟山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（建材商情）》建材价格信息刊登事宜，现就刊登建材价格信息等有关事项作如下声明：
1.我单位具有法定的经营（生产）资格和资质，产品具有行业的质检合格证书，提供的所有资料都真实可靠，不存在弄虚作假现象。若存在刊登资料弄虚作假、经营（生产）资格和资质被取消（取缔）、企业破产（停产）、被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信用处理和行政处罚等任一情况的，贵单位有权取消我单位刊登资格。
2.我单位对所刊登产品的名称、规格型号、工程业绩（合同、发票）等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拟刊登的的建材价格与工程实际成交价的相差幅度约为      %，超过此幅度，同意贵单位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，如拒绝调整则视为弄虚作假，贵单位有权取消我单位刊登资格。
3.我单位同意将所有资料审核通过后刊登。在刊登期间，根据贵单位要求，我单位及时提供产品的成交价等证明材料，并接受贵单位审查。若我方已刊登的材料价格出现大幅涨跌的情况时，应及时告知贵单位。若我单位刊登价格不符合市场实际情况，同意贵单位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，如拒绝调整视为同意暂停刊登资格。
4.我单位自愿积极配合贵单位的手续办理、价格核实等相关工作，同意以贵单位的格式要求、版面形式、排版顺序等刊登价格信息，贵单位有权根据需要自行调整版面。
5.我单位承诺积极参与贵单位组织的各种信息研讨、交流活动，协助贵单位考察、调研有关市场行情，及时反馈材料价格信息。
6.我单位联系人发生变更时，需及时告知贵单位，否则所造成的损失由我单位负责。
7.我单位对违反上述声明导致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单位（公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